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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发病率

和死亡率可达 100%。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

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 

1921 年，ASF 最初发现于肯尼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非洲、欧洲、南

美洲流行。2018 年 8 月初我国爆发非洲猪瘟首起疫情以来，该疫病已蔓延全国

23 个省，给我国生猪养殖业和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由于 ASFV 感染机制复

杂，目前世界范围内至今尚无有效预防用非洲猪瘟疫苗，因此早期发现、精准

检测是控制该病传播和发生的关键。 

本文参考了 OIE 关于非洲猪瘟防控的文件、农业农村部发布相关文件和中

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相关技术手册，结

合我们的研究成果，从非洲猪瘟早期发现、现场排查、精准检测三个方面的技

术要点编写而成，主要面向从事非洲猪瘟现场排查和检测的一线防疫人员，提

供了简明实用的相关操作技术与方法，为非洲猪瘟现场排查与检测等相关工作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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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非洲猪瘟病毒（ASFV）是一种有囊膜的 DNA 病毒，是非洲猪瘟病毒科、

非洲猪瘟病毒属的唯一成员。ASFV 粒子直径约为 200 纳米，呈正 20 面体结构，

由多层同心圆结构组成，由内到外依次是基因组 DNA、基质层、内膜、核衣壳

和外囊膜。ASFV 的基因组为线性双链 DNA，大小约为 170~193kb，含有 150~167

个开放阅读框（ORFs），由一个大约 125kb 的中心保守区和两个含 5 种多基因

家族（MGFs）的变异末端组成。依据编码主要衣壳蛋白 p72 的基因 B646L 的

部分核苷酸序列，ASFV 可以被分为 24 个基因型。 

首次发现的传入我国的 ASFV 毒株属于基因 II 型。ASFV 的衣壳蛋白 p72，

膜蛋白 p54、p30 和 p12 具有良好的抗原性。在感染猪或康复猪体内，50 余种

病毒蛋白可诱导抗体应答，可用做血清学诊断的抗原。自然感染条件下，ASF

的潜伏期为 3~19 天，感染猪在潜伏期即可排毒，临床症状出现后可通过分泌物

和排泄物大量排毒。 

ASFV耐受酸碱的范围较广，pH4~10条件下在无血清的培养基中保持稳定，

但在 pH 值低于 4 或高于 11.5，数分钟内可被灭活。ASFV 对环境的抵抗力很强，

在尸体中可存活 6 个月以上，在低温条件下可存活数年；在腐败的血液中可存

活近 4 个月；在冷鲜肉中存活数周至数月；在腌制和熏制的猪肉产品中可长时

间存活；在粪便中可保持感染性数周。 

ASFV 对热的抵抗力较弱，60℃ 20 分钟或 56℃ 70 分钟可被灭活。一般的

消毒措施均可有效杀灭 ASFV。最有效的消毒剂是去污剂、次氯酸盐、碱类及

戊二醛。 

ASF 的自然传播速度慢，高度接触传播，直接接触、采食、蜱虫叮咬、注

射等可传播疫病。消化道（口）和呼吸道（鼻）是 ASFV 的主要感染途径。苍

蝇、蚊、鼠等可机械性传播 ASFV。 

传染源：带非洲猪瘟病毒野猪和发病家猪的分泌物及排泄物、含有病死猪

组织或非洲猪瘟病毒污染的泔水、含非洲猪瘟病毒的猪肉及其制品，以及钝缘

软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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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途径：感染猪与健康易感猪的直接接触可传播非洲猪瘟病毒。非洲猪

瘟病毒可通过饲喂污染的泔水、污染的饲料、垫草、车辆、设备、衣物等间接

传播。钝缘蜱属的软蜱，特别是 O.moubata（非洲）和 O.erraticus（欧洲）是非

洲猪瘟病毒（ASFV）的宿主和传播媒介。消化道和呼吸道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 

易感动物：家猪和野猪。其它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均不感染非洲猪瘟病毒。

目前报道的发病猪群主要是饲喂非洲猪瘟病毒污染泔水的猪。不同品种、日龄

和性别的猪均对非洲猪瘟病毒易感。 

潜伏期：家猪为 3 天到 19 天不等。 

非洲猪瘟（ASF）是能引起不同品系、不同年龄家猪和野猪一系列综合征

的疾病。急性猪瘟表现为高烧、网状内皮系统出血，死亡率高。ASFV 有强毒

力、中等毒力和低毒力等三种类型毒株。临床上可分为最急性型、急性型、亚

急性型和慢性型。 

最急性型：发病猪体温达 41℃~42℃，呈现厌食、食欲废绝、精神沉郁、

皮肤充血等症状，1~4 天内死亡。也有无症状死亡的猪。发病率和病死率均可

达 100%。 

急性型：发病猪体温达 40℃~42℃，呈现厌食、不愿活动、皮肤发红、呕

吐、鼻腔出血、血便、便秘等。妊娠母猪流产。病死率可达 90%~100%。 

亚急性型：与急性型类似。病猪出现中度发热，食欲下降。皮肤出血和水

肿，感染后 7~20 天死亡，病死率为 30%~70%。 

慢性型：病猪体重下降、生长不良，呈现间歇热，耳部、腹部和大腿内侧

皮肤发生坏死或溃疡，关节肿大，感染猪可出现呼吸道症状。 

ASF 的实验室诊断分为病原学诊断（包含病毒分离、病毒抗原和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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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的检测）和抗体检测。依据地区或国家的疾病情况及诊断实验室的能力选

择合适的诊断方法。 

鉴定病原：国家法定实验室诊断必须进行猪原代巨噬细胞或骨髓培养接种

分离病毒，用荧光抗体试验（FAT）检测组织涂片或冷冻切片中的抗原，用 PCR

方法检测基因组 DNA。PCR 是一种优良的、灵敏的、快速的 ASFV 检测技术，

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组织不适合病毒分离和抗原检测的情况。 

在可疑病例中，病料在猪原代巨噬细胞培养物中传代，并重复上述过程。 

血清学试验：耐受过 ASF 自然感染的猪通常在感染后 7~10 天产生抗 ASFV

抗体，这些抗体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疾病地方性流行，或者是由低毒力毒株引

起的最初的爆发，对于新爆发的研究需要包括对送检的血清中的特殊抗体和组

织渗出液进行检测。很多方法，如间接荧光抗体（IF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和免疫印迹试验可用于抗体检测。 

 

二、早期发现 

为尽早发现 ASF 疫情，首先要让猪场全体员工熟悉 ASF 的临床症状。了

解周边三公里范围内的养猪场户、屠宰场点、生猪交易场所、无害化处理场等

情况，密切关注周边生猪异常死亡情况，及时发现疫情隐患。 

时刻关注本猪场各个环节的猪只异常情况，包括猪只的精神状态、采食情

况、体温变化、体表变化和经产母猪表现等。目前我国大多数的 ASFV 感染病

例属于急性-亚急性。通常，ASF 急性-亚急性的症状主要包括：发烧、昏睡、

厌食、皮肤出血以及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出现问题并伴有神经失调。 

精神状态：及时发现栏舍内眼神异常猪只（这时猪只可能还未排毒）、精神

沉郁的猪只，并及时采样和送检。猪场要积极发动一线员工关注异常猪只，对

于提前发现猪只异常并及时采样经实验室检测阳性的，给予相应奖励。 

采食情况：关注群体和个猪只的采食情况，对于采食量稍微减少（排除饲

料因素），要尽快采样送检。采食量明显下降的猪只一般会伴随着体温升高。 

体温变化：正常保育猪、育肥猪体温一般在 39℃~40℃之间;正常成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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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群的体温在 38℃~39℃之间（其中母猪发情、分娩前后几天，体温会升到

39℃~40℃之间）。如果发现体温超过正常范围的猪只，应及时采样送检。为了

防止测量体温时交叉污染，体温计必须一猪一换，须戴手套和穿防护服；可采

用远红外体温计测温，尽量不入栏。 

体表变化：看到皮肤发红猪只，表明猪只处于发烧状态。另外，有些猪只

打针时出现凝血不良。对于这些异常猪只，要及时采样进行检测。 

经产母猪的表现：经产母猪除上述临床表现外，还会出现流产。ASF 造成

流产有别于其它疫病常见的黑胎或白胎，会出现胎儿均质发红。 

一旦发现可疑症状，第一时间采样送检（采样优先顺序：鼻腔拭子>唾液>

阴门拭子>肛门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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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排查 

 

图 1 排查工作流程示意图（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排查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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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备工作 

1.人员准备 

了解非洲猪瘟基本知识（基本的生物学特征、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

剖检病理变化等）。 

了解非洲猪瘟感染与传播的高风险因素（饲喂泔水、生物安全水平低、动

物贩运、猪肉及其制品流通）。 

了解排查工作中需遵守的生物安全操作要求，避免人为造成的传播。 

养殖户等相关人员可能面临较大压力，应注意工作方式方法。  

2. 车辆准备 

车辆必须彻底清洗消毒。  

车辆不携带无关物品。  

在车内、车的后备箱里铺塑料布防止污染。  

3. 物品准备（生物安全防护及采样所需物品）  

（1）进场所需材料清单 

胶靴；  

一次性生物安全防护服；  

口罩；  

鞋套或靴套；  

一次性乳胶手套；  

消毒剂及喷壶（适用于非洲猪瘟病毒

的消毒剂）。  

垃圾袋（包括生物危险品垃圾袋）；  

自封袋（用来装手机或其他设备）；  

面部用消毒湿巾；  

密封用胶带；  

护目镜； 

洗涤剂及刷子；  

 

（2）采样所需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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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材料 

标签和记号笔；  

数据记录表、笔、写字板；  

盛放针头和刀片的锐器盒；  

高压灭菌袋；  

用于环境采样的拭子和盛放拭子用的离心管。 

   

样品包装运输所需材料 

容器/离心管/小瓶（防漏并标示清楚）； 

吸水纸；  

密封性好的容器或袋子，作为二次包装（即防漏）、用于储存动物样品的容器和采血

管；  

冷藏箱（+4℃）；  

便携式-80℃冷冻箱/干冰/液氮罐（仅在远离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进行取样时才需要）；  

保定动物的材料（如，套索、木板）。  

 

采血所需材料 

消毒剂和脱脂棉（酒精棉）；  

不含抗凝剂的无菌采血管（10mL）（红色盖子）； 

含有 EDTA的无菌采血管（10mL）（紫色盖子）；  

根据猪的大小和采样部位（颈静脉、耳缘静脉）选取真空采血管或 10~20mL注射器。  

（二）进出养殖场要求 

1. 抵达养殖场 

车辆停在养殖场入口附近，不得驶进场内。  

在养殖场指定的地点（清洁区），穿戴个人防护设备（如需要，应遵循养殖

场的要求进行个人防护），并进行物资的准备、制备消毒剂等。 

进入养殖场生产区域前，脱下和摘掉不必要的衣服和物品（夹克、领带、

手表等），清空衣服口袋，按照养殖场进场程序（沐浴洗澡或其他方式）进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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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域。 

电子设备（移动电话等）应放置在密封的塑料袋中，以便随后进行清洁和

消毒。在养殖场内，只能通过塑料袋使用手机，不要从袋子里拿出。 

其他非一次性物品，应在消毒后进场。如需要，应按照养殖场物资进场程

序进行消毒后进场。 

消毒工作要在清洁干燥的地面进行（最好是混凝土地面），应划分清洁和非

清洁区并保证界线清晰。  

2．穿戴个人防护设备（在清洁区）  

脱下鞋子，并放在塑料布上。  

在遵守养殖场进场要求的前提下，部分场需要脱去全部个人衣服，洗澡后

穿戴养殖场内部衣服方可进场。 

部分场可以首先穿戴一次性防护服，穿上靴子。戴手套，手套要用胶带封

上。 

如果需要穿防水服，防水服应套在靴子外层。再戴一层手套，方便中间更

换。 

靴套至少覆盖胶鞋底部和下部。  

进场前，戴口罩并仔细检查物品清单。 

3. 离场前准备 

在非清洁区域对接触过养殖场的所有物品进行清洗和消毒处理。 

对盛放样品容器的表面进行消毒，然后放在清洁区。  

脱下鞋套放入非清洁区的垃圾袋中，然后彻底擦洗靴子（特别是鞋底）。 

脱下手套并放入非清洁区的垃圾袋中。  

脱下一次性防护服并放入非清洁区的垃圾袋中。  

脱下靴子，对靴子进行消毒后放入清洁的袋子里。  

手和眼镜也必须进行消毒，并用消毒湿巾清洁脸部。  

进入生产区域的人员在指定区域进行沐浴洗澡更衣后方可离开。 

非一次性物品（胶靴等）和盛放样品的容器用双层袋盛放并胶带封装。可

穿回日常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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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出养殖场的袋子需放在车辆内预先铺好的塑料布上。  

进入生产区域的人员在指定区域进行沐浴洗澡更衣后方可离开。 

接触过样品或潜在污染的车辆进行重点清洗消毒。  

在离开可能受到污染的区域之前，清洁和消毒汽车的轮胎和表面。清除所

有可见的污垢。不要忘记清理隐藏的区域，如车轮拱、轮胎板和汽车底部。清

除所有污垢后，用消毒剂喷洒表面。 

处理车内所有垃圾并清理所有污垢（应妥善处理垃圾）。  

用浸有消毒剂的布擦拭方向盘、变速杆、踏板、手闸等。  

4. 离场后 

如家中没有饲养生猪，可以回家淋浴并彻底清洗头发。将当天所穿衣服浸

泡在消毒剂中 30分钟；如果家中饲养生猪，应在其他地方进行清洗。  

如果进入了疑似感染场，确诊前不应前往任何饲养生猪的场所。如果确认

该场感染了非洲猪瘟，三天内不应前往任何有猪的场所。 

再次对汽车内部和外部进行消毒。清除汽车上的所有塑料布，并妥善处理。 

5. 消毒剂的选择 

非洲猪瘟病毒对热的抵抗力较弱，一般的消毒措施都可以将病毒杀灭，但

是在感染病猪组织以及在低温的条件下病毒存活时间可达 6 个月以上乃至数年。 

最有效的消毒剂是去污剂、次氯酸盐、碱类及戊二醛。  

8/1000 的氢氧化钠（30 分钟）、2％~3％次氯酸盐氯（30 分钟）、3/1000

福尔马林（30分钟）、3％邻苯基苯酚（30 分钟）可灭活病毒。 

碱类（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等）、氯化物和酚化合物适用于建筑物、木质结

构、水泥表面、车辆和相关设施设备消毒，酒精和碘化物适用于人员消毒。 

不易消毒的设备放置在阳光下暴晒消毒。 

 

（三）临床诊断 

非洲猪瘟病猪主要临床表现差异较大，不易识别，但通常有以下几种或全

部典型症状，包括高热、呕吐、腹泻或便秘，有的便血，虚弱、难以站立，体

表不同部位（尤其是耳、鼻、腹部、臀部）皮肤呈红色、紫色或蓝色，有的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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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呼吸困难，母猪流产、产死胎或弱胎。出现上述临床症状后，一般 2~10

天内死亡。剖检可见内脏多个器官组织出血，脾脏显著肿大，颜色变暗，质地

变脆。部分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的养殖场，猪群发病非常急，最急性型不表现任

何症状而突然死亡，无特殊临床表现和剖检病变。 

1.临床症状 

根据其毒力，ASFV分为三个主要类别：高毒力毒株、中等毒力毒株和低毒

力毒株。ASF的临床表现形式从特急性（非常急）到无症状（不明显）。目前我

国大多数的 ASFV 感染病例属于急性-亚急性。非洲猪瘟的特征通常是猪突然死

亡、死前呈现体温升高。临床表现从感染 7 天之内急性死亡，到持续几周或几

个月的慢性感染不等（图 2）。 

图 2 急性非洲猪瘟的临床症状 

注：参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动物生产及动物卫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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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临床症状： 

□ 无症状突然死亡； 

□ 发病率、病死率高； 

□ 高热，体温升高 40.5℃~42℃； 

□ 耳、四肢、腹背部皮肤有出血点、发绀； 

□ 呕吐，腹泻或便秘，粪便带血； 

□ 虚弱、步态僵直，不愿站立等； 

□ 偶见眼、鼻有黏液脓性分泌物。 

其他临床症状： 

□ 精神沉郁、食欲下降； 

□ 呼吸困难，湿咳； 

□ 关节疼痛、肿胀； 

□ 妊娠母猪流产、死胎、弱仔。 

2. 剖检病变 

非洲猪瘟特征性剖检病变通常是可见多脏器出血。 

最明显的剖检病变是: 

□ 淋巴结（特别是胃肠和肾）增大、水肿以及整个淋巴结出血，形态类似

于血块；  

□ 脾脏显著肿大，一般情况下是正常脾的 3~6倍，颜色变暗，质地变脆； 

□ 肾脏表面瘀点（斑点状出血）（图 3）。 

剖检变化还可能包括： 

□ 皮下出血； 

□ 心包积液和体腔积水、腹水； 

□ 心脏表面（心外膜）、膀胱和肾脏（皮质和肾盂）的出血点； 

□ 肺可能出现充血和瘀点，气管和支气管有泡沫，严重肺泡和间质性肺水

肿； 

□ 瘀点、瘀斑（较大的出血），胃、小肠和大肠中过量的凝血； 

□ 肝充血和胆囊出血（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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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急性非洲猪瘟的常见剖检病变 

注：参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动物生产及动物卫生手册》 

 

 

图 4 急性非洲猪瘟的多脏器出血性病变 

注：参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动物生产及动物卫生手册》 

 

3. 鉴别诊断 

非洲猪瘟的临床表现多样，严重程度也不一样，ASF 临床症状与古典猪瘟

（CSF）、猪丹毒症、沙门氏菌病、放线杆菌病、其他败血症、猪皮炎肾病综合

征（PDNS）的临床症状非常类似，有时候容易混淆（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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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洲猪瘟鉴别诊断 

 

 

注：参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动物生产及动物卫生手册》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非洲

猪瘟现场排查手册》 

4. 发现疑似病例的情况下应立即采取的行动  

发现疑似病例，应立即按照《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和《非洲猪瘟疫情



14 

 

应急预案》要求上报疫情（见附件一）。 

（四）样品采集、包装与运输 

1. 采样方法 

ASF 样品有效而准确采集是实现 ASF 快速精准检测的非常关键步骤。当疫

情暴发（被动监测）时，应针对患病猪、死亡猪及猪舍环境进行采样;而在常规

监测时，应对 ASFV 易感猪群及环境（如出猪台、场区大门等风险较大的地方）

进行采样;如果是针对处于精准清除的群体，采样的数量可以适当加大。采样应

注意避免交叉污染，并在采集每头猪只后更换一次性手套。触碰猪只、料槽、

栏杆后，及时更换一次性手套。采血时，必须做到每采集 1 头猪只更换 1 个新

的针头，以免造成 ASFV 传播。提交到诊断实验室的相关样品应有清晰且保存持

久的标签，样品质量良好。所有采样后的防护用品焚烧或高压处理。 

样品类型： 

口鼻拭子 

将每头猪口、鼻拭子收集于同一采样管中，以便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减少

工作量。拭子装于 Eppendorf 管内，建议将样品保存于 4℃，立刻送检，没有

实验条件的应在 24 小时内送至有资质的实验室。 

全血 

采血过程中应保持无菌操作。  

采血前，先用酒精棉对采血部位进行局部消毒。  

采血完毕，进行局部消毒并用干棉球按压止血。  

使用含有抗凝血剂（EDTA-紫色盖）的真空采血管从颈静脉、前腔静脉或耳

缘静脉抽取全血。 

如果动物已经死亡，可立即从心脏中采血。避免使用含肝素的真空采血管

（绿色盖子）。 

 

血清 

使用未加抗凝剂（红色盖子）的真空采血管从颈静脉、前腔静脉、耳缘静

脉采血，或剖检过程收集血液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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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置分离后，收集血清。如果血清是红色，这表明样品发生了溶血。通常

已经死亡动物的血液样品易发生溶血。 

血清样品在分离后可以立即开展检测，如果需要储存，对于抗体检测，储

存在-20℃，但是对于病毒检测，最好储存于-80℃。 

器官和组织样品 

可采集脾脏、淋巴结、肝脏、扁桃体、心脏、肺和肾脏样品。脾脏和淋巴

结的病毒含量最高。 

对于死亡时间较长的动物，可采集骨髓样品，也可采集关节内组织液。 

建议将样品保持在 4℃，尽快提交给实验室。如无法及时送样，可将样品

储存在冷库或液氮中。 

样品用 10%缓冲福尔马林浸泡 30分钟以上，病毒可被灭活，可用于 PCR检

测。 

样品的最小需求量：血清 1mL；全血 1mL；组织样品 10g。 

环境样品 

可多点采集养殖场软蜱等媒介和环境拭子，如粪便、泔水、饲料等。  

软蜱等媒介样品：钝缘蜱可以用于检测 ASFV。有三种收集技术：手动收集、

二氧化碳诱捕和真空吸引捕捉。收集后，应让蜱保持存活或直接储存在液氮中，

避免 DNA降解。 

其它环境样品：以区块为单位，对风险等级进行区域采样。如猪场内所有

墙体、地面、设备等表面进行全覆盖采样。 

生产区内：包括各区间猪舍内所有区间单元墙体、地面、风机、地沟、设

备、水线、料线、门、窗、湿帘、饮用水等。采样应全覆盖包括死角、料槽底

部等不易采集到的位置。 

生产区外：对可能的风险区域进行采样，包括地面、草坪、风机口、污水

池、发酵大棚、出猪台、场区大门、料塔、下水道、员工宿舍、储物间、浴室、

办公室、餐厅厨房、车辆、水源等所有可能受到污染的区域。 

场周边区：猪场周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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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样品 4℃以下保存。  

 

复养前的采样要点 

1.采样位点 

全覆盖采样：以区块为单位，对其内部所有墙体、地面、设备等表面进行

全覆盖采样。 

重点位点采样：作为全覆盖采样方法的补充，包括死角、料槽底部等不容

易采集到的位置。 

2.采样时间点 

(1)初步清洗完成后采样检测，了解当前具体污染程度，并为下一步清洗消

毒工作提供参考。 

(2)彻底清洗完成后采样检测，评估清洗效果。 

(3)消毒后采样检测(细菌培养+ASFV 核酸检测)，评估消毒效果。 

(4)后备猪全面进场前采样检测。 

(5)复检检测。 

3.哨兵猪的使用 

哨兵猪实验，是成功复产的关键。哨兵猪实验的步骤： 

a选择一部分动物 

b实验室检测确认这些动物无非瘟病毒和其它主要猪病病原 

c安排运输，确保运输车辆非瘟病毒阴性 

d征召愿意在场内封闭生活 60天的员工 

e向场内运送足够 60天使用的饲料 

f实验室检测确认饲料和水都是非瘟病毒阴性 

g运送动物（数量约为正常生产时的 5-10%） 

h运送用的卡车应该清洗并消毒并在近期内停止使用 

哨兵猪的检测： 

哨兵猪饲养期间，进行三次检测，分别是 15 天、30 天、60 天进行病原学

检测，哨兵猪检测合格且无临床症状的猪场，才可以考虑进行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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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样品的记录、保存、包装和运送 

为保证准确诊断，必须在适当温度下、以最快速度，将样品仔细包装、做

好标记和相关记录，以最快路线送到最近的农业农村部指定的实验室。样品运

输必须遵守农业农村部《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运输包装规范》

等规定。 

采样之前必须致电相关实验室，确保遵循正确的样品提交程序，保证所送

样品能在第一时间完成检测及储存。 

做好样品运输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工作，避免在运输途中感染其他动物，避

免样品被污染。 

运送的样品必须附有足够数量的冷却材料（如冰袋），以防变质。 

采样信息记录 

采样同时，应填写采样单。  

采样单应用钢笔或签字笔逐项填写（一式三份）。  

样品标签和封条应用签字笔填写。  

保温容器外封条应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  

小塑料离心管上可用记号笔做标记。  

应将采样单和病史资料装在塑料包装袋中，并随样品送实验室，每个样品

应能对应到来源动物。 

样品信息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畜主姓名和养殖场地址；  

养殖场饲养动物品种及数量；  

疑似或被感染动物或易感动物种类及数量；  

首发病例和继发病例的日期；  

感染动物在畜群中的分布情况； 

死亡动物数、出现临床症状的动物数量及年龄；  

临床症状及其持续时间，死亡情况和时间等；  

饲养类型和标准，包括饲料来源等；  

送检样品清单和说明，包括病料种类、保存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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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免疫和治疗史；  

送检者的姓名、地址、邮编、电话和邮箱；  

送检日期；  

采样人和被采样单位签章。  

样品包装要求 

采集好的样品应仔细进行包装，做好标记并送到实验室。样品应使用“三

重包装系统”，保障运输过程中的生物安全，并避免样品受到污染。 

推荐样品使用“三重包装系统”，并正确标记，以防止泄漏，内附采样单。 

直接盛装容器。样品应该储存在密封、无菌的主容器中，根据检验样品性

状及检验目的选择不同的容器，如图 5 所示。每个样品容器外应做好标记，注

明样品名、样品编号、采样日期等，要能明确识别来自于哪只动物。  

二次包装。吸收材料也应放置在二次容器内。如果将多个易碎的主容器放

置在单个二次容器中，则必须单独包装或分离，以防止相互接触。二次包装容

器应贴封条，封条上应有采样人签章，并注明贴封日期，标注放置方向。 

坚硬的外部包装。外包装在盛装液体的情况下不得超过 4 升，在固体物质

的情况下不得超过 4公斤（不包括冰的重量）。样品必须保持 4℃温度或更低温

度，并就近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保存。注意：切勿冻结全血或混合有

血凝块的血清。 

外包装标签和标记：“B 类感染物质”标签，其正确的运输名称旁边标注

“B类感染物质”；  

采样负责人的全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实验室联系人的全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标签上标明“在 4℃”、“在-20℃”或“在-80℃”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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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B 类感染物质的包装标签和三重包装系统的例子 

注：参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动物生产及动物卫生手册》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非洲

猪瘟现场排查手册》 

3. 废弃物处理 

采样结束后，做好尸体、场地、物品、个人防护用品的消毒和无害化处理。

对不同场点尽量安排不同的采样人员，避免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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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室诊断与确诊 

1．快速精准检测 

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是实验室快速检测 ASFV的常用方法。大型养猪

企业可建设 ASFV检测实验室，当猪场周边和自己猪场受到威胁时做好疫情排查

与监测，为疫情处置和精准清除提供技术支撑。开展 qPCR检测必须配备专用的

实时荧光 PCR 仪和相应检测试剂。实验室可以根据技术标准开展 ASFV 的 qPCR

检测。由于 qPCR检测技术灵敏，极其微量的污染即可造成假阳性，对 PCR实验

室进行分区管理可以避免检测污染。应根据条件将 PCR实验室分为试剂准备区、

样本制备区、产物扩增区等。 

ASFV 抗体检测的意义 

 由于没有疫苗，抗体的存在表明当前或过去的感染。对于急性疾病的爆发，

病毒检测（PCR）最有用，血清学诊断价值较低，因为大多数猪在抗体反应前死

亡，在 7-10 天内；但是如果存在幸存的猪只，特别是 ASFV 转变为中等毒力或

者弱毒力毒株之后，抗体检测的作用凸显。CISA-INIA 指出，在 ASF 呈地方流

行的区域，确诊可疑病例最好用标准的血清学试验（ELISA），结合另一种血清

学试验（IFA）或抗原检测试验（FAT）。 

 

 

 

 

 

 

 

 

 

 

抗体检测的样品类型：血清(避免溶血)、血浆、猪肉浸出液、组织渗出物、口

腔液（取样方便，无创，但抗体水平低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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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处理和检测前加热灭活血清中的 ASF 病毒，OIE 推荐:56℃/70 分钟

或 60℃/20分钟。 

 

2. 疫情确诊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或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可以按

要求确诊 ASF疫情。 

 

图 6 非洲猪瘟实验室诊断技术 

注：参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动物生产及动物卫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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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

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以高热、网状内皮系统出血和高死亡率

为特征。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

为一类动物疫病。 

为防范、控制和扑灭非洲猪瘟疫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制

定本规范。 

1．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非洲猪瘟的诊断、疫情报告和确认、疫情处置、防范等防控

措施。 

本规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与非洲猪瘟防治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2．诊断 

2.1 流行病学 

2.1.1 传染源 

感染非洲猪瘟病毒的家猪、野猪（包括病猪、康复猪和隐性感染猪）和钝

缘软蜱为主要传染源。 

2.1.2 传播途径 

主要通过接触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猪或非洲猪瘟病毒污染物（泔水、饲料、

垫草、车辆等）传播，消化道和呼吸道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也可经钝缘软蜱

等媒介昆虫叮咬传播。 

2.1.3 易感动物 

家猪和欧亚野猪高度易感，无明显的品种、日龄和性别差异。疣猪和薮猪

虽可感染，但不表现明显临床症状。 

2.1.4 潜伏期 

因毒株、宿主和感染途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

规定，家猪感染非洲猪瘟病毒的潜伏期为 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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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发病率和病死率 

不同毒株致病性有所差异，强毒力毒株可导致猪在 4～10 天内 100%死亡，

中等毒力毒株造成的病死率一般为 30%～50%，低毒力毒株仅引起少量猪死亡。 

2.1.6 季节性 

该病季节性不明显。 

2.2 临床表现 

2.2.1 最急性：无明显临床症状突然死亡。 

2.2.2 急性：体温可高达 42℃，沉郁，厌食，耳、四肢、腹部皮肤有出血

点，可视黏膜潮红、发绀。眼、鼻有黏液脓性分泌物；呕吐；便秘，粪便表面

有血液和黏液覆盖；或腹泻，粪便带血。共济失调或步态僵直，呼吸困难，病

程延长则出现其他神经症状。妊娠母猪流产。病死率高达 100%。病程 4～10

天。 

2.2.3 亚急性：症状与急性相同，但病情较轻，病死率较低。体温波动无规

律，一般高于 40.5℃。仔猪病死率较高。病程 5～30 天。 

2.2.4 慢性：波状热，呼吸困难，湿咳。消瘦或发育迟缓，体弱，毛色暗淡。

关节肿胀，皮肤溃疡。死亡率低。病程 2～15 个月。 

2.3 病理变化 

浆膜表面充血、出血，肾脏、肺脏表面有出血点，心内膜和心外膜有大量

出血点，胃、肠道粘膜弥漫性出血。胆囊、膀胱出血。肺脏肿大，切面流出泡

沫性液体，气管内有血性泡沫样粘液。脾脏肿大，易碎，呈暗红色至黑色，表

面有出血点，边缘钝网，有时出现边缘梗死。颌下淋巴结、腹腔淋巴结肿大，

严重出血。 

2.4 鉴别诊断 

非洲猪瘟临床症状与古典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疫病相似，必须开展

实验室检测进行鉴别诊断。 

2.5 实验室检测 

2.5.1 样品的采集、运输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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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血清学检测 

抗体检测可采用间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阻断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间接荧

光抗体试验等方法。 

血清学检测应在符合相关生物安全要求的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

室、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或农业部指

定实验室进行。 

2.5.3 病原学检测 

2.5.3.1 病原学快速检测：可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聚合酶链

式反应和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等方法。 

开展病原学快速检测的样品必须灭活，检测工作应在符合相关生物安全要

求的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

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或农业部指定实验室进行。 

2.5.3.2 病毒分离鉴定：可采用细胞培养、动物回归试验等方法。 

病毒分离鉴定工作应在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

研究中心）或农业部指定实验室进行，实验室生物安全水平必须达到 BSL–3

或 ABSL–3。 

2.6 结果判定 

2.6.1 临床可疑疫情 

符合非洲猪瘟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和病理变化，判定为临床可疑疫

情。 

2.6.2 疑似疫情 

对临床可疑疫情，经上述任一血清学方法或病原学快速检测方法检测，结

果为阳性的，判定为疑似疫情。 

2.6.3 确诊疫情 

对疑似疫情，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

心）或农业部指定实验室复核，结果为阳性的，判定为确诊疫情。 

3．疫情报告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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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疫情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家猪、野猪异常死亡，如出现古典猪瘟免疫失败，或

不明原因大范围生猪死亡的情形，应当立即向当地兽医主管部门、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当地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判定为非洲猪瘟临床可疑疫情的，应在 2

小时内报告本地兽医主管部门，并逐级上报至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判定为非洲猪瘟疑似疫情时，应立即报告省级

兽医主管部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省级兽医主管部门应在 1 小时内报告省级人民政府和农业部兽医局。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或农业部指

定实验室判定为非洲猪瘟疫情时，应立即报告农业部兽医局并抄送中国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时通知疫情发生地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省级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立即报告省级兽医主管部门，省级兽医主管部门应立即报

告省级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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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的通知 

1、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农业农村）厅（局、委、

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经前期大量样品检测实践，各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对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的规

范性和准确性大幅提高，已具备非洲猪瘟确诊能力。为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现、

报告和处置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疫病检测程序 

首次发生疑似非洲猪瘟疫情的省份，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实验

室检测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18〕54 号）（以下简称《通知》）有关要求，由中国动物

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进行确诊。再次发生疑似非洲猪瘟疫情的，由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机构进行确诊；各受委托实验室发现疑似阳性结果，要将疑似阳性样品送省级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机构进行确诊。确诊后要将病料样品送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备份。 

二、检测结果报告 

首次发生疑似非洲猪瘟疫情的省份，按照《通知》有关要求报告检测结果。再次发生

疑似非洲猪瘟疫情的，各受委托实验室一旦发现疑似阳性结果，应立即报告所在地省级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并反馈送样单位；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确诊后，应在 1小时

内以快报形式报告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时反馈送样单位。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应在接到报告后 1小时内报至我部畜牧兽医局。 

三、其他有关要求 

各检测实验室要按照《通知》有关要求，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操作规范，严格开展实

验室活动。各有关单位要严格遵守报告时间要求，确保报告及时准确，特别是各省级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第一时间向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疫病确诊结果，并由我部

负责疫情认定和公布。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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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14日 

 

2、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结

果通报和发布的通知（农办牧[2019]4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

厅(局、委)、市场监管局(厅、委): 

在非洲猪瘟防控期间，为加强非洲猪瘟病毒检测信息管理，规范检测结果通报和发布

工作，确保各级畜牧兽医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准确掌握信息，提高非洲猪瘟溯源追

踪和风险排查效率，倒逼养殖场、屠宰厂和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和非洲猪瘟防控工作部署，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明确了非洲猪瘟病毒检测信息

通报和发布相关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按照《市场监管总局 农业农村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在加

工流通环节开展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的公告》(2019 年第 17 号)规定开展抽检工作，生猪产

品或猪肉制品检测结果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的，应及时将阳性样品送至国家非洲猪瘟

参考实验室进行复检。 

二、猪肉制品加工企业在生猪产品原料中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的，企业应在 48

小时内将阳性样品送至具有非洲猪瘟病毒检测资质的单位复检。 

三、复检单位应在收到疑似阳性样品之日起 5日内出具复检结果。 

四、复检结果为阳性的，猪肉制品加工企业自收到检测报告起应在 24 小时内主动上报

市县级畜牧兽医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市县级畜牧兽医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应在接到报告

24小时内抄报所在地非洲猪瘟防控指挥部，同时上报省级畜牧兽医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五、省级畜牧兽医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应在接到报告的 48小时内将生猪产品和猪肉制

品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的阳性结果抄报所在地非洲猪瘟防控指挥部，同时按规定报送农业农

村部、市场监管总局。 

六、各级畜牧兽医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应根据所在地非洲猪瘟防控指挥部的相关要求，

依法定职责做好阳性产品处置和溯源调查工作。 

七、农业农村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按有关程序及规定统一发布信息。其他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公布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相关信息。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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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9年 5月 14日 

 

附件三:国家非洲猪瘟参考实验室、专业实验室和区域实验室名

单 

一、国家非洲猪瘟参考实验室 

所在单位：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地 址：青岛市红岛经济区岙东南路 21 号 

邮 编：266032 

二、国家非洲猪瘟专业实验室（哈尔滨） 

所在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地 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678 号 

邮 编：150069 

三、国家非洲猪瘟区域实验室 

（一）国家非洲猪瘟区域实验室（兰州） 

所在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盐场堡徐家坪 1 号 

邮 编：730046 

（二）国家非洲猪瘟区域实验室（武汉） 

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地 址：武汉市武昌区小洪山中区 44 号 

邮 编：430071 

（三）国家非洲猪瘟区域实验室（广州） 

所在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 

邮 编：510642 

 

 



29 

 

 

 

 

附件四: 非洲猪瘟现场快速检测试剂名单 

（一）新兽药注册证书：非洲猪瘟病毒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 

 

 

 

（二）通过农业农村部评估非洲猪瘟病毒检测试剂盒 

农业农村部发布第 154号公告，经评价，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和青岛立见诊

断技术发展中心研制的非洲猪瘟病毒荧光 PCR检测试剂盒符合要求，现发布该制品制造及

https://oss2.dxumu.com/wp-content/uploads/2019/01/2019013114333890.png
https://oss2.dxumu.com/wp-content/uploads/2019/01/2019013114362944.png
https://oss2.dxumu.com/wp-content/uploads/2019/01/201901311436294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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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试行规程、质量标准、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三）非洲猪瘟现场快速检测试剂名单 

3.1 第一批非洲猪瘟现场快速检测试剂名单 

按照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要求，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

病学中心、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组成评价

专家组，于 2018年 11月 26 日至 12月 19日开展了非洲猪瘟现场快速检测试剂评价工作，

现将通过了专家评审的第一批非洲猪瘟现场快速检测试剂评价结果印发，请根据农业农村

部有关检测工作要求选择使用。 

本次评价仅对各单位送检的试剂盒中试产品进行了盲样测试和盲评，试剂盒敏感性及特异

性结果仅限于此次对样品盘的检测结果，检测样品类型仅限于样品盘的类型，包括血液样

品和脾脏、淋巴结、肾脏组织样品。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 

3.2 第二批非洲猪瘟现场快速检测试剂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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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要求，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3月 27日至 5月 26

日组织开展了第二次非洲猪瘟现场快速检测试剂评价工作，并对 1月 4日已公布的非洲猪

瘟快检试剂进行了抽检。现将通过专家评审的非洲猪瘟现场快速检测试剂名单印发，请根

据农业农村部有关检测工作要求选择使用。 

  

本次评价和抽检对各单位送检的试剂盒中试产品进行了实验室测评和专家评审，检测

样品类型仅限于样品盘的类型，包括猪血液和猪组织样品。 

通过专家评审的非洲猪瘟现场快速检测试剂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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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 


